湖北医药学院档案鉴定销毁制度

第一条 档案鉴定应以国家有关规定和学校《档案保管期限表》等为依据，全面分析档案的现实作用和历史作用，准确划定档案的销毁范围。

第二条 档案的鉴定一般采取逐卷逐件审查的直接鉴定法。

第三条 档案鉴定工作一般每5-10年进行一次。

第四条 档案鉴定工作按以下程序进行：

1、档案管理部门拟写档案鉴定工作申请，报分管领导审核，主要领导批准。鉴定工作申请包括鉴定目的、内容、参加人员、所需时间等。
    2、成立档案鉴定小组。档案鉴定小组由分管档案工作的领导具体负责，档案部门和有关部门人员参加。
    3、学习国家有关规定，统一档案鉴定标准。 
    4、鉴定小组成员对档案进行鉴定，提出鉴定意见。对失去保存价值，需销毁的档案进行登记造册，并提交档案鉴定报告。
    5、领导审查、批准档案鉴定报告，在档案销毁清册上签署意见。

第五条 销毁档案须有两名监销人，监销人在销毁档案前，应对待销毁档案认真清点复核，档案销毁后，分别在销毁清册上签字。

第六条 任何部门或个人均不得将应销毁的档案做其他用途或当废纸出售。

第七条 档案鉴定工作结束后，档案部门应及时做好档案整理、检索工具调整等善后处理工作。

第八条 档案鉴定过程中形成的鉴定工作的申请、报告、销毁清册等材料应立卷归档、妥善保存。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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